声 明 书
兹有    （原所有者）     在上海红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域名    （域名）      。由于注册域名时未填写域名所有者真实信息，现欲将该域名注册单位变更为真实所有者：       （新所有者）        ；且我（司）自愿承诺在本次域名所有者变更后，在二年内不更换域名注册服务商，即该域名在二年内不转出上海红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特此声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章）：
个    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免 责 书

我（司）系上海红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会员  （用户名）    。兹有    （原所有）    在我公司注册域名     （域名       ，注册域名时未正确填写域名所有者，误写成    （原所有者）        ，现欲将域名过户至域名真实所有者      （新所有者）     下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，均由我（司）负责。与上海红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注册商      （注册商）       无关。特此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（盖章）：

个    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